
盧辯《大戴禮記注》與「鄭、王」論

說異同考

鄭麗娟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導師

一、前言

《漢書．藝文志》未嘗著錄二戴《禮記》，有關二戴《禮記》編者之討論，

始於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玄《六藝論》曰：

「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

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

也。
�

鄭玄謂戴德傳《大戴禮記》八十五篇，戴聖傳《禮記》四十九篇。鄭玄又論二戴

之師承曰：

《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

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
�

鄭玄以戴德、戴聖為高堂生「五傳弟子」。孔穎達引熊安生說「五傳弟子」之義

曰：「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也。」
�
高堂生所傳者，乃

「《士禮》十七篇」
�
，即今之《儀禮》。據鄭玄之論，是知戴德、戴聖並傳高

�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序〉，見﹝漢﹞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藝
文印書館，���� 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記序頁 ��a。

� 同前註，記序頁 ��b。
� 同前註，記序頁 ��a。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年），第 � 冊，卷 �0，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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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生《儀禮》之學，且各為傳記。小戴《禮記》得馬融、盧植、高誘、鄭玄、陸

德明諸家詁解，其學始顯。

至於清以前注解《大戴》全書者，僅北周盧辯一家而已。盧辯，字景宣，

范陽涿人。北魏孝明帝正光 (��0-���) 初，舉秀才，為太學博士。歷仕北魏、西

魏及北周諸帝
�
。辯少好學，性強記默識，博通經籍，以《大戴》未有解詁，乃

為之注
�
。其兄景裕許之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

矣。」
7
認為盧辯注解《大戴》，可與鄭玄詁《禮》相媲美。

傳世本《大戴禮記》以宋淳熙二年 (��7�)，韓元吉建安郡齋刻本為最古，

惜是刊久已失傳
�
。世所見者，以明嘉靖十二年 (����)，袁褧嘉趣堂覆刊宋本為

善
�
。韓元吉述其所見《大戴》篇卷曰：

《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
�0

韓元吉云十三卷總四十篇，其數較鄭玄《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

篇」，汰佚過半
��
。此外，核諸《四部叢刊》影印明嘉趣堂覆刻韓元吉本，知

� 按史傳未載盧辯生卒年。李明慈以為辯約生於北魏孝文帝太和 (�77-���) 末，至北魏宣武
帝正始 (�0�-�0�) 初，卒於北周明帝 (���-���) 即位以後。參李明慈：《大戴禮記盧辯注研
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年），頁��。

� 按史傳未載盧辯注解《大戴》之年，李明慈據北魏分裂，而辯與其兄景裕分隔二邦，推斷
辯之注解《大戴》當在北魏孝武帝入關 (���) 前。見同前註，頁�7。

7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7� 年），第 � 冊，卷 �0，頁 ��00；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北京：中華書局，��7� 年），第 � 冊，卷 ��，頁 �0�
「汝」作「爾」。

� 按楊家駱、王鍔並以為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即宋韓元吉刻本。參楊家駱：〈孔子三朝記解
詁纂疏序〉，收入阮廷焯：《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 年），頁 �；王鍔：《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00� 年），
頁 ���。考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漢籍舊刊，多得自陸心源皕宋樓，至於《靜嘉堂祕籍志》
亦多襲陸氏《皕宋樓藏書志》。審《靜嘉堂祕籍志》〈經部．禮類〉著錄《大戴禮記》，

曰「宋刊四本」，「志曰」以下，同於陸氏《皕宋樓藏書志》書目提要（詳參〔清〕陸心

源：《皕宋樓藏書志》〔北京：中華書局，���0 年〕，卷 7，頁 �a-�b；河田羆編：《靜
嘉堂祕籍志》〔東京：靜嘉堂，���7-���� 年〕，卷 ��，頁 �7b-��a）。疑靜嘉堂所藏，
即陸氏所藏之「明覆宋本」。又清儒校理《大戴禮記》者，如盧文弨、戴震，皆未見宋

本。其稱宋本最詳者，莫如孔廣森。然孔氏所云宋本者，乃明袁褧翻宋韓元吉本，非宋淳

熙韓元吉本。參〔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北京：中華書

局，���� 年），頁 ��。
� 本文以《四部叢刊》本《大戴禮記》為底本，並旁稽前人校改，以為參正。

�0 見﹝漢﹞戴德：《大戴禮記》（上海：商務印書館，���� 年《四部叢刊》本），卷首，
頁 �a。以下引文凡據本版者，不另注版別。

�� 按核諸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明嘉趣堂覆刻韓本，知傳世本《大戴禮記》始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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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書除卷一、卷二、卷七、卷九及卷十二，共五卷、十五篇無注外，餘八卷、

二十五篇皆有注。由此可見，傳世本《大戴》不僅經文殘缺，即注文亦非完

本
��
。

盧辯生當南北朝，其時經著紛陳，名家輩出。惜時遭紛亂，志傳著錄諸

家述作，幾亡殆盡。後人或囿於《北史．儒林傳》之言
��
，以為北朝《禮》學

「宗鄭氏」
��
，又謂北人「能專宗鄭（玄）、服（虔），不為偽孔（安國）、王

（弼）、杜（預）所惑。」
��
傳世本盧辯《大戴注》雖非完帙，然其書未經後人

刻意刪削，頗近原始，不僅為探究南北朝《大戴》學，及其時學說風尚之津梁，

亦為後人研治《大戴》之明鑒。本文欲據盧辯《大戴禮記注》，探究盧辯對鄭

玄、王肅詁訓之取捨，以見盧辯與鄭、王經說之同異，冀能有助於盧辯《大戴

注》之研究，並進窺北朝《禮》學風貌。

二、《大戴禮記》盧辯注襲用鄭玄故訓例

盧辯注解《大戴》，方法多樣，其所徵引，遍及漢、魏、晉諸儒，當中尤

三十九，終於第八十一，中缺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此外，倘

就諸卷卷首目錄而言，知卷四有兩篇「五十二」；而卷十、卷十一各有一篇「七十四」。

然若就各篇篇首標題言之，則重複者為「七十二」。
�� 由於資料有限，學者實難考究由漢至隋唐間，《大戴禮記》正、注文之流傳。有關隋唐以
前《大戴禮記》之流傳，詳參高明：〈自序〉，《大戴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7� 年〕，自序頁 �-�）、李明慈：《大戴禮記盧辯注研究》（頁 �-��）、
黃懷信：〈前言〉，《大戴禮記彙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00� 年〕，前言
頁�0-��）等。至於學者關於盧辯與《大戴禮記》之討論，包括盧辯所見《大戴》篇卷
數目，及盧辯注解《大戴禮記》之篇卷、流傳，詳參〔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年〕，卷 ��，頁 �0b-��a）；姚永樸：〈大
戴禮記訓纂序〉（《學衡》第 �0 期〔���� 年 � 月〕，頁 �-�）；阮廷焯：〈大戴禮記
書錄〉（《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 卷第 � 期〔��7� 年 � 月〕，頁 ��-���)；武內義雄：
〈兩戴記考〉(收入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年〕，
頁 ���-���）；高明：《大戴禮記今註今譯．自序》（自序頁 �）；﹝清﹞王鳴盛：
〈夏小正補注序〉（收入〔清〕任兆麟：《夏小正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0� 冊影印清乾隆五十一年任氏忠敏家塾刻本〕，
頁 �a-b）；及黃懷信：〈關於《大戴禮記》源流的幾個問題〉（《齊魯學刊》�00� 年
第 � 期，頁 ��-�0）、《大戴禮記彙校集注．前言》（前言頁 �0-��）等。

�� 李延壽：《北史》，第 � 冊，卷 ��，頁 �70�。
��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 年），頁 �70。
�� 同前註，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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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鄭玄、王肅為多。究其原因，蓋與《大戴》內容每與他書互見
��
，當中群經、

《家語》並有鄭玄、王肅注解傳世。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師事第五元、張恭祖、馬融，皆在位通人、

處逸大儒。鄭玄博稽《六藝》，志於傳經
�7
，其所論著，參酌古今，「凡百餘萬

言」
��
。當中除《詩箋》、《三禮》注得以傳世外，餘者多佚。後代學者，多

方蒐求鄭氏佚書，或輯其遺籍，或編列目錄，鄭學全貌，賴是以存
��
。本文除藉

《詩箋》、《三禮》注以求鄭玄故訓外，亦網羅鄭氏佚說以為參證。冀能得窺盧

辯《大戴注》，與鄭學之關係。

鄭玄遍注群經，於《三禮》用力最多
�0
。《三禮》中之《禮記》，乃《禮

經》之傳，與《大戴》並稱。傳世本《大戴》之內容，多與《禮記》互見，現表

列二書互見篇章如下：

《大戴禮記》篇卷 《禮記》篇卷

卷 篇名 卷 篇名

� 卷一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卷第五十 哀公問第二十七

�� 古書內容每多相互重複，劉殿爵稱之為「互見重文」，認為「互見重文」有助於校讎古
書。劉殿爵說：「我以『互見段落』一詞專指兩個文本間，可逐字逐詞並排對應的段

落，兩個段落的分別只限於不同長短的版本差異。我認為互見之文應源出同一文本。故

此，倘出現版本的差異，互見的段落可以互相校訂。」劉氏之文本以英文撰寫：‘“Parallel 
passages” is a term I reserve for passages that can be arranged in parallel fashion matching 
word for word, with differences confined to variant readings which may be of varying lengths. 
I suggested that parallel passages are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original and can, therefore, be 
used to emend each other as if they were different exemplars.’ (D. C. Lau, “A Study of Some 
Textual Problems in the Lü-shih ch’un-ch’iu and Their Bearing on Its Composit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1 [March 1991], p. 61, n. 9)。中文譯文
參何志華譯：〈《呂氏春秋》文本問題探究並論其對全書編排的意義〉，見採掇英華編

輯委員會編：《採掇英華──劉殿爵教授論著中譯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00� 年），頁 ���，註 �0。
�7 〔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年），第 � 冊，卷 ��，頁 ��0�-���0。
�� 同前註，頁 ����。
�� 有關鄭玄著述及後人輯佚成果，詳參王利器、楊永廉：〈鄭康成著述考〉，《圖書季刊》
新第 � 卷第 � 期（���0 年 � 月），頁 ���-�7�。李雲光：〈鄭康成遺書考〉，《聯合書
院學報》第 � 期（���� 年 � 月），頁 �-��。王利器：《鄭康成年譜》（濟南：齊魯書
社，���� 年），頁 ��7-���。楊天宇：〈鄭玄著述考〉，《洛陽師範學院學報》�00� 年
第 � 期，頁7�-��、��。

�0 鄭玄注解《三禮》次第，詳參李雲光：《三禮鄭氏學發凡》（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
金會，���� 年），〈導言〉，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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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卷第五十 經解第二十六

� 卷四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卷第四十七 祭義第二十四

卷第四十八 祭義

� 卷十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卷第四十二 雜記下第二十一

卷第四十三 雜記下

� 卷十二 朝事第七十七 卷第六十三 聘義第四十八

� 投壼第七十八 卷第五十八 投壼第四十

7 卷十三 本命第八十 卷第六十三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大戴禮記》卷一、二、四、十、十二、十三，皆有篇章與《禮記》互見；當中

卷四、十、十三，並有盧辯《注》傳世。盧辯注解《大戴》，即多取《大戴》與

《禮記》互見篇章之鄭玄注解，現舉例如下：

(�)〈曾子大孝〉：「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

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

諸北海而準。」
��
盧辯曰：

（「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言常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

而放諸北海而準」，）⋯⋯放，猶至。準，猶平也。
�� 

按《大戴》是文與《禮記．祭義》互見，其文曰：

置之而塞乎天地，（溥）〔敷〕
��
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

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

而準。
��

可見《大戴》文與《禮記》近。鄭玄訓解《禮記》「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曰：

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
�� 

盧辯「言常行也」，即本諸鄭玄「言常行」。又鄭玄注解《禮記》「放」、

「準」之義曰：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0b。
�� 同前註。
��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000 年），卷 ��，頁 ��b-��a。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b。按《淮南子．原道》曰：「故植之而
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漢〕劉安撰，〔漢〕高誘注：

《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7� 年影印影鈔宋本〕，卷 �，頁 �b）亦與《大戴》
「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三句相近。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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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猶至也。準，猶平也。
��

是知盧辯注「放，猶至。準，猶平也」，亦襲鄭玄說。

(�)〈曾子大孝〉：「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7
盧辯曰：

跬，當聲誤為「頃」。
��

按《大戴》是文亦與《禮記》互見，〈祭義〉曰：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
��

是知二《戴》之文相近。鄭玄《禮記注》曰：

「頃」當為「跬」，聲之誤也。
�0

「跬」字古音屬溪母支部
��
，「頃」字屬溪母耕部

��
。鄭玄蓋以二字聲近致誤。

至於盧辯「跬，當聲誤為『頃』」，乃襲鄭玄說。

(�)〈諸侯釁廟〉：「成廟，釁之以羊。」��
盧辯曰：

廟新成而釁者，（草）〔尊〕
��
而神之。

��

按《大戴》之文與《禮記．雜記》互見，其文曰：

成廟則釁之。
��

可見二《戴》之文相近。鄭玄《禮記注》：

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
�7

是知盧辯「廟新成而釁者，（草）〔尊〕而神之」，乃襲鄭玄說。

(�)〈諸侯釁廟〉：「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同）〔東〕��

�� 同前註。
�7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 同前註。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
�0 同前註。
��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年），頁 ���。
�� 同前註，頁 �7�。
�� 戴德：《大戴禮記》，卷 �0，頁 ��a。
�� 戴德：《大戴禮記》，收入〔清〕盧見曾輯：《雅雨堂叢書》（清乾隆二十三年 [�7��]
 德州盧氏刊本），卷�0，頁 �0b（《雅雨堂叢書》本以下略稱《雅雨堂》本）；《大戴禮
記》（長沙：商務印書館，���7 年影印聚珍本），頁 �77。

�� 戴德：《大戴禮記》，卷 �0，頁 ��a。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
�7 同前註。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0，頁 �0b；《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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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盧辯曰：

（居）〔東〕
�0
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

��

按《大戴》之文與《禮記．雜記》互見，其言曰：

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
��

知二《戴》文近。考鄭玄注解《禮記》「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曰：

（居）〔東〕
��
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

��

盧辯「（居）〔東〕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即襲鄭玄說。

(�)〈諸侯釁廟〉：「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
盧

辯曰：

有司，宰夫、祝、宗人也。
��

按《大戴》是文與《禮記．雜記》互見，其言曰：

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

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
�7

可見二《戴》文近。鄭玄曰：

有司，宰夫、祝、宗人。
��

盧辯注「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即襲鄭玄說。

(�)〈本命〉：「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

也。」
��
盧辯曰：

貴貴，謂為大夫君。尊尊，謂為（太）〔天〕
�0
子諸侯也。

��

�� 戴德：《大戴禮記》，卷 �0，頁 ��a。
�0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0，頁 �0b；《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7�。
�� 戴德：《大戴禮記》，卷 �0，頁 ��a。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
�� 同前註，卷 ��，〈校勘記〉，頁 �b。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
�� 戴德：《大戴禮記》，卷 �0，頁 ��a。
�� 同前註。
�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頁��a-b。
�� 同前註，卷��，頁��b。
�� 戴德：《大戴禮記》，卷��，頁�b。
�0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頁�b；《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7。
�� 戴德：《大戴禮記》，卷��，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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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戴》是文與《禮記．喪服四制》互見
��
，其言曰：

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

知二《戴》文近。鄭玄曰：

貴貴，謂為大夫君子。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
��

可見盧辯「貴貴，謂為大夫君。尊尊，謂為（太）〔天〕子諸侯也」，乃襲鄭玄

說。

(7)〈本命〉：「三日而食，三月而沐。」��
盧辯曰：

（「三日而食」，）食，食粥也。（「三月而沐」，）將虞時。
��

按《大戴》是文亦與《禮記》互見
�7
，〈喪服四制〉曰：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
��

二《戴》文同。鄭玄曰：

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
��

是知盧辯「食，食粥也」；「將虞時」，乃從鄭玄說。

據上諸例，知盧辯注解《大戴》，每取《大戴》、《禮記》互見之鄭玄注

解。此外，《大戴》不但部分篇章內容與《禮記》互見，即個別句子亦然。盧辯

注解《大戴》，亦並襲鄭玄注解。如：

(�)〈曾子事父母〉：「若夫坐如尸，立如齊。」�0
盧辯曰：

齊，謂祭祀時。
��

按〈曾子事父母〉未有大段內容與他書互見，然其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二

句，與《禮記．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
互見。鄭玄〈曲禮注〉曰：

�� 按此文亦與《家語．本命解》互見（〔魏〕王肅注：《孔子家語》〔上海：上海錦章圖書
局，��0� 年影印宋蜀本〕，卷 �，頁 �b），惟《家語》王肅無注，故從略。以下《孔子
家語》引文，若無註明者皆據此本。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b。
�� 同前註。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 同前註。
�7 按此文亦與《家語．本命解》互見（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惟《家語》
王肅無注，故從略。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
�� 同前註。
�0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b。
�� 同前註，卷 �，頁 ��b。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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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謂祭祀時。
��

鄭玄以「齊」為「祭祀時」，蓋讀「齊」為「齋」
��
。盧辯「齊，謂祭祀時」，

即襲鄭玄說。

《大戴》之文除與《禮記》互見外，亦與《儀禮》互見，盧辯注解《大

戴》，亦取《儀禮》與《大戴》互見之鄭玄注解，如：

(�)〈本命〉：「婦人，（仗）〔伏〕��
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

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
��
盧辯曰：

從其教令。
�7

按《大戴》是文與《儀禮．喪服》互見
��
，其文曰：

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

兩者互斠，知二書文近。鄭玄《儀禮注》：

從者，從其教令。
70

盧辯釋婦人「無所敢自遂也」，曰：「從其教令」，實襲鄭玄說。

盧辯除襲用與《大戴》互見之《禮記》、《儀禮》鄭玄注解外，亦襲取與

《大戴》內容相近之《禮記》鄭玄《注》，如：

(�0)〈保傅〉：「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

而親饋之。」
7�
盧辯曰：

中春舍菜合儛，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7�

按《大戴》言天子春秋入學養老之義。《禮記．文王世子》：

�� 同前註。
�� 同前註。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a；《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7 同前註。
�� 按《大戴》是文亦與《家語．本命解》（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a）、
《古列女傳》（劉殿爵主編：《古列女傳逐字索引》〔正文〕〔香港：商務印書館，

���� 年〕，頁 �0）、《釋名．釋長幼》（任繼昉：《釋名匯校》〔濟南：齊魯書社，
�00� 年〕，頁 ��7）互見，惟諸書並無舊注，故略。

�� 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本），卷 �0，頁 ��b。

70 同前註。
7�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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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

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
7�

可見《禮記》亦云春秋入學養老，二《戴》說近。鄭玄曰：

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

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
7�

鄭玄以大合樂為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並謂天子視學，必遂養老，示其

敬也。知盧辯云「中春舍菜合儛」、「仲秋班學合聲」者，即本諸鄭玄〈文王世

子注〉。

(��)〈曾子立事〉：「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7�
盧辯曰：

通飲食之饋，序其歡也。簡服物之礼，令其忠也。
7�

按《禮記．曲禮上》：「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77
《禮

記》「不盡人之歡」，與《大戴》「不絕人之歡」義近。鄭玄曰：「歡，謂飲

食。忠，謂衣服之物。」
7�
賈公彥《儀禮疏》釋鄭玄《禮記注》以「歡」為「飲

食」，「忠」為「衣服」，曰：

鄭（玄）於彼（《禮記．曲禮注》）「歡」與「忠」相對解之，故歡為飲

食，忠為衣服，通而言之，緫為飲食，於義合也。7�

鄭玄以為《禮記》「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相對為文，故以「歡」為

「飲食」，「忠」為「衣服」。至於盧辯：「通飲食之饋，序其歡也。簡服物

之，令其忠也」，以「飲食之饋」為「歡」，「簡服物之礼」為「忠」，其說實

與鄭玄同。

(��)〈曾子天圓〉：「諸侯之祭，牛、〔羊、豕〕�0
，曰太牢；大夫之祭

牲，羊、〔豕〕
��
，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

��
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

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0，頁 �b-�0a。
7� 同前註，卷 �0，頁 �0a。
7�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
7� 同前註。
7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b-�a。
7� 同前註，卷 �，頁 �a。
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 �，頁 �b。
�0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 ��，頁 ��a-��b。
�� 同前註。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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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尸，無尸者厭也。」
��
盧辯曰：

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主。
��

按《大戴》言祭祀之禮。《禮記．王制》曰：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

豚，稻以鴈。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

《禮記》論天子，以至於庶人之祭。鄭玄釋庶人之祭曰：

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

鄭玄以為庶人之祭，取四時兩物俱有之牲穀以祭，即《禮記》正文所云「韭以

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二戴《禮記》並言祭祀之禮，其中《禮記》

「庶人」之祭，即《大戴》「無祿者」之祭。至於盧辯注解《大戴》曰：「庶人

無常牲，故以稷為主。」實同於鄭玄「庶人無常牲」，謂庶人之祭，不足用牲。

就上文所舉諸證，知盧辯不僅襲用與《大戴》互見之《禮記》、《儀禮》鄭

玄注解。此外，凡《禮記》內容與《大戴》相應，而有鄭玄注解傳世者，亦為盧

辯所採。再者，群經內容縱然並未與《大戴》互見，或相近，盧辯亦多襲用鄭玄

詁訓，現舉例如下：

(��)〈保傅〉：「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

也。」
�7
盧辯曰：

車亦應樂節，步又中（珮）〔佩〕
��
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

謂之行，門外謂之趍。」《周禮》及〈玉繅〉曰：「行以〈肆夏〉，趍

以〈采茨〉。」此云：「步中〈采茨〉，趍中〈肆夏〉。」又云：「行以

〈采茨〉，趍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

夏〉與？《周禮》文誤也。
��

按盧辯釋樂儀之節。〈保傅〉下文曰：

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b。
�� 同前註，卷 �，頁 �b。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b。
�� 同前註，卷 ��，頁 ��b。
�7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 戴德：《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
�� 戴德：《大戴禮記》，卷�，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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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

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

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

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
�0

《大戴》云車行、趨步，皆當合樂儀之節，故盧辯注釋《大戴》「行中鸞和，

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曰：「車亦應樂節，步又中

（珮）〔佩〕聲，互言之也。」謂《大戴》「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

〈肆夏〉」三句，雖僅述「行」、「步」、「趨」之節，實亦兼及車行之節。

盧辯釋《大戴》「行」、「趨」之義云：「《爾雅》曰：『堂上謂之行，

門外謂之趍。』」審《爾雅．釋宮》：「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

趨。」
��
兩文相校，知盧辯注「趍」字，傳世本《爾雅》作「趨」，二字同

��
；

又傳世《爾雅》較盧辯所引，多「堂下謂之步」句。細意考之，盧辯云「《爾

雅》」者，實轉引自鄭玄注解。尋《周禮．春官．樂師》：「行以〈肆夏〉，趨

以〈采薺〉。」
��
鄭玄曰：

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

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

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

之。
��

鄭玄或以《周禮》正文僅及「行」、「趨」之節，故節錄《爾雅》以釋「行」、

「趨」之義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而不及「堂下謂之步」句。至於

《大戴》是文雖以「行」、「步」、「趨」並舉，與《周禮》異，然盧辯從鄭玄

《周禮注》訓解《大戴》，故其所引《爾雅》之文異於今本，而與鄭玄《周禮

注》同。

�0 同前註，卷 �，頁 �b-�a。
�� 〔晉〕郭璞注 ，〔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
記》本），卷 �，頁 7a。

�� 《周禮．春官．樂師》：「趨以〈采薺〉。」鄭玄曰：「故書『趨』作『跢』。鄭司農
云：『跢』當為『趨』，書亦或為趨。」見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影印阮元

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頁 �a。又《詩．猗嗟》：「巧趨蹌兮。」陸
德明曰：「趨本又作趍。」見﹝漢﹞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影印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 之 �，頁 ��b。
��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頁 �a。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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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盧辯引《周禮》、《禮記．玉藻》曰：「行以〈肆夏〉，趍以〈采

茨〉。」
��
盧辯云「大寢之內奏〈采茨〉」，本諸鄭玄《周禮注》「行者，謂於

大寢之中」；至於云「朝廷之中奏〈肆夏〉」者，則本諸《周禮注》「趨，謂於

朝廷」。故孫詒讓曰盧辯此注，「全本鄭義」
��
。

盧辯是注除多從鄭玄說外，亦比對《大戴》、《周禮》之文，以為《大戴》

兩言「步中〈采茨〉，趨中〈肆夏〉」，異於《周禮》「行以〈肆夏〉，趨以

〈采薺〉」
�7
。兩書互斠，盧辯以為當以《大戴》為正，故曰「《周禮》文誤

也」。總上之論，可知盧辯是注實從《周禮》鄭玄《注》，釋《大戴》樂儀之

節。

盧辯亦襲用鄭玄《詩箋》，注解《大戴》：

(��)〈文王官人〉：「省其交友，觀其任廉。」��
盧辯曰：

任，以（信）〔恩〕
��
相親也。

�00

按盧辯以「任」為「以（信）〔恩〕相親也」。考《詩．燕燕》：「仲氏任只！

其心塞淵。」
�0�
毛《傳》：

任，大。
�0�

鄭《箋》：

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礼》：「六行：孝、友、睦、姻、任、

恤。」
�0�

可見毛、鄭於「任」字之義，說解不同。孔穎達曰：

《箋》以此二句說戴媯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

「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礼注》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

�� 按《大戴》正、注文「采茨」，《周禮》作「采薺」（同前註，卷 ��，頁 �a、卷 ��，
頁 ��a）、《禮記．玉藻》作「采齊」（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0，頁
��a）。「茨」、「薺」、「齊」同。

�� 〔清〕孫詒讓著，雪克點校：《大戴禮記斠補》（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年），頁
���。

�7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頁 �a。
�� 戴德：《大戴禮記》，卷 �0，頁 �a。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0，頁 �b；《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7。
�00 戴德：《大戴禮記》，卷 �0，頁 �a。
�0�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卷 � 之 �，頁 ��a。
�0� 同前註。
�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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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
�0�

知鄭玄以「任」為德行，故曰「以恩相親信也」。《大戴》論觀人之法，「省其

交友，觀其任廉」，亦就德行而言，故盧辯從鄭玄《詩箋》，以「任」為「以

（信）〔恩〕相親也」。

綜上諸例，知盧辯除襲用與《大戴》互見之《禮記》、《儀禮》鄭玄注解

外，亦襲用不與《大戴》互見之《三禮》、《毛詩》鄭注。鄭玄兼治今古文經，

使今古合流，無復涇渭之別。鄭學宏通博大，學者趨慕，又以著述浩富，弟子眾

多，影響甚大，故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

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
�0�
盧辯注解《大戴》，多取鄭說，固以《大戴》之文

多與他書互見，殆亦以鄭學影響甚鉅故也。

三、《大戴禮記》盧辯注襲用王肅故訓例

鄭玄固為經學巨擘，然其立說，或亦未備。《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

《注》引《虞翻別傳》記虞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曰：

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

臣竊恥之。
�0�

鄭玄經解，並未盡是，學者從之，容或未安，故虞翻曰「不可不正」。漢末，鄭

學雖盛，然無論與鄭玄同時，抑或後生於鄭玄，皆有與鄭玄立說不同者
�07
，或即

以鄭說未善故也。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魏司徒王朗嗣子。肅幼承庭訓，傳其父王朗家

學。年十八 (���)，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王肅後生於鄭玄，其時鄭

學盛行，因亦習「鄭學」。然而，王肅認為鄭玄解經，多違錯義理，故亦遍注群

經，與鄭立異
�0�
，又集《聖證論》以譏短鄭玄，欲奪易其學

�0�
。三國之時，鄭學

�0� 同前註，卷 � 之 �，頁 ��b。
�0� 轉引自〔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7� 年），第 �� 冊，卷 �00
〈元行沖傳〉，頁����-����。

�0�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00� 年），第 � 冊，卷 �7，頁 ����。
�07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
�0� 陳壽：《三國志》，第 � 冊，卷 ��，頁 ���-��0。
�0� 王肅：〈孔子家語序〉，見王肅注：《孔子家語》，序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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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徒遍天下，及王學出，幾奪鄭學之席。惟隋唐以後，王肅論著多佚
��0
，所存者

僅《孔子家語注》。考《大戴》內容亦與《家語》互見，現表列二書互見篇章如

下：

《大戴禮記》篇卷 《孔子家語》篇卷

卷 篇名 卷 篇名

� 卷一 主言第三十九 卷一 王言解第三

�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卷一 五儀解第七

�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卷一 大昏解第四

問禮第六

� 卷六 衞將軍文子第六十 卷三 弟子行第十二

� 卷七 五帝德第六十二 卷五 五帝德第二十三

� 卷八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卷五 入官第二十一

盛德第六十六 卷六 執轡第二十五

卷七 五刑解第三十

7 卷十三 公（符）〔冠〕���第七十九 卷八 冠頌第三十三

� 本命第八十 卷六 本命解第二十六

卷七 五刑解第三十

� 易本命第八十一 卷六 執轡第二十五

由此可見，《大戴禮記》卷一、六、七、八、十三，皆有篇章與《家語》互見；

當中卷六、八、十三，並有盧辯《注》傳世。盧辯注解《大戴》，亦多取《大

戴》、《家語》互見篇章之王肅注解。至於《家語》內容與《大戴》相發明者，

盧辯亦並取之。本文除就《家語》正、注文，以論盧辯、王肅詁訓關係外，亦網

羅王氏佚說，以資比對，冀能得見盧辯與王肅故訓之關係。現舉盧辯從《家語》

正、注文，訓釋《大戴》之例如下：

(�)〈衞將軍文子〉：「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

��0 王肅著述及後人輯佚成果，見余蕭客《古經解鉤沈》、王謨《漢魏遺書鈔》、嚴可均《全
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黃氏逸書考》、黃慶萱

《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7� 年）、李振興《王肅之經
學》（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0 年）等著。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a；《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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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經〕
���
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

也。」
���
盧辯曰：

（「禮（儀）〔經〕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

（「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而公西赤能躬行

也。
���

按《大戴》是文與《家語．弟子行》互見，其言曰：

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

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
���

可見二書文近。王肅注解「禮經三百，可勉能也」，曰：

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
���

盧辯「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即本諸王肅《注》。又王肅釋「威儀

三千，則難也」，曰：

能恭行三千之威儀則難可為，而公西赤能躬行之。
��7

盧辯「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而公西赤能躬行也」，亦襲諸王肅《注》。

(�)〈衞將軍文子〉：「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

盧辯曰：

礼待貌而行，辭得礼而發，言貌所以擯贊三千之儀也。
���

按《大戴》是文亦與《家語》互見，〈弟子行〉曰：

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
��0

是知《大戴》之文與《家語》近。王肅曰：

言所以為者，當觀容貌，而儐相其禮；度其禮，而儐相其辭；度事、制

宜，故難也。
���

王肅以為禮儀之行，言辭之發，與容貌、禮儀有關。至於盧辯云禮待貌而行，辭

���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 ��，頁 �b。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 同前註。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a。
��� 同前註。
��7 同前註。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 同前註。
��0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a。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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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禮而發，其義與王肅近。

(�)〈衞將軍文子〉：「不敖無告，是顓孫〔師〕���
之行也。」

���
盧辯曰：

（「不敖無告」，）夫民之窮無所告者，不陵敖之也。
���

按《大戴》是文亦與《家語．弟子行》互見，其文曰：

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
���

可見二書文近。王肅曰：

鰥、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子張之行，不傲此四

者。
���

盧辯「夫民之窮無所告者」，即約略王肅「鰥、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

無告者也。」至於盧辯「不陵敖之也」，則約略王肅「不傲此四者」。是知盧辯

多襲《大戴》重文舊注之說。

(�)〈衞將軍文子〉：「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

〔所以不遇〕
��7
也。」

���
盧辯曰：

一，皆也。
���

按《大戴》是文亦與《家語．弟子行》互見，其文曰：

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矦之相也，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
��0

是知《大戴》「一」，《家語》作「壹」，二字同
���
。王肅曰：

壹，皆。
���

盧辯「一，皆也」，即本諸王肅說
���
。

(�)〈子張問入官〉：「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

���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 ��，頁 �b-7a。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
��� 同前註。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同前註。
��7 同前註，卷 �，頁 �a。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7b。
��� 同前註。
��0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a。
��� 王引之：《經傳釋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000 年），卷 �，頁 ��a-b。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a。
��� 按《呂氏春秋．貴直》：「士之遫弊一若此乎？」高誘曰：「一，猶皆也。」見〔秦〕呂
不韋撰，〔漢〕高誘注：《呂氏春秋》（臺北：藝文印書館，��7� 年影印宋邦乂本），
卷 ��，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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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
盧辯曰：

專，為
���
自納於己。

���

按《大戴》是文亦與《家語》互見，〈入官〉曰：

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專⋯⋯。」
��7

可見二書文近。王肅曰：

雖有善，當與下共之，勿專以為己有者也。
���

盧辯「專，為自納于己」，義近於王肅以「專」為「專以為己有」。

(�)〈子張問入官〉：「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
盧辯曰：

（「不善辭勿遂」，）人言不中，勿貳遂之。（「行事勿留」，）凡行政

事，勿稽留之。
��0

按《大戴》是文亦與《家語．入官》互見，其文曰：

不善勿遂，行事勿留。
���

可見二書文近。王肅注解「不善勿遂」曰：

已有不善，不可遂行。
���

盧辯「人言不中，勿貳遂之」，近於王肅「已有不善，不可遂行」。又王肅注解

「行事勿留」，曰：

宜行之事，勿令留滯。
���

王肅以「事」為「宜行之事」，盧辯以「事」為「政事」，二說雖然稍異，然二

家並謂行事勿令留滯。

(7)〈子張問入官〉：「善政行易，則民不怨。」���
盧辯曰：

先王善政，能躬行之，使平易則民悅。
���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
��� 按「為」，聚珍本作「謂」。見戴德：《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
��7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a。
��� 同前註。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
��0 同前註。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a。
��� 同前註。
��� 同前註。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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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戴》是文亦與《家語．入官》互見，其文曰：

善政行易，則民不怨。
���

可見二書文同。王肅曰：

言善政行 易，而民無怨者也。
��7

王肅謂善政當簡易而使民無怨，其說即盧辯云先王善政，平易而能躬行，使民愉

悅之本。

(�)〈盛德〉：「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
盧辯曰：

五法，謂仁、義、禮、智、信。
���

按《大戴》是文亦與《家語》互見，〈執轡〉曰：

而〔天子〕
��0
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灋，故亦唯其所引。

���

兩文互校，可見《大戴》「法」，《家語》作「灋」。灋，古字；法，今字
���
。 

王肅注解「五灋」，曰：

仁、義、禮、智、信之灋也。
���

盧辯「五法，謂仁、義、禮、智、信」，即本諸《家語注》。

據上文諸證，知盧辯除直取《家語》王肅《注》訓解《大戴》外，亦更易

《家語注》之文辭，而僅取其義。是知盧辯取用王肅注解，方法多樣，與直襲鄭

玄群經解詁之法不同。此外，盧辯除多取與《大戴》互見之《家語》王肅注解

外，亦從《家語》正文，注解《大戴》，現舉證如下：

(�)〈衞將軍文子〉：「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
懃，是冉

求之行〔也〕。」
���
盧辯曰：

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族〕
���
，為季氏之宰。

��7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7a。
��7 同前註，卷 �，頁 7a。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
��� 同前註。
��0 同前註。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頁 �b。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 ��，頁 �a-b。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按「也」字據上下文例補。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a；《大戴禮記》（聚珍本），頁�0�。
��7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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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盧辯訓解《大戴》，補冉求之事曰：「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族〕，

為季氏之宰。」《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仕為季氏宰。
���

冉雍字仲弓，盧辯「冉雍之族」，同於《家語》「仲弓之宗族」，知盧辯乃從

《家語》注解《大戴》。

(�0)〈衞將軍文子〉：「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

也。」
���
盧辯曰：

言偃，魯人也，字子游，為武城宰也。
��0

按盧辯訓解《大戴》，補言偃之事曰：「言偃，魯人也，字子游，為武城宰

也。」《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

言偃，魯
���
人，字子游。⋯⋯仕為武城宰。

���

盧辯云「魯人」者，與《家語》同。

綜上諸證，知盧辯注解《大戴》，方法多樣。凡《大戴》文與《禮記》互見

者，若〈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諸侯釁廟〉、〈本命〉四篇，盧辯多

直取鄭玄之說，而不作改易。至於〈保傅〉、〈衞將軍文子〉、〈文王官人〉

等，不與《禮記》重見之篇，盧辯亦多從群經鄭玄故訓。反觀《大戴》文與《家

語》互見者，盧辯或取王肅《家語注》之義而改易其辭，或以《家語》異文為

非
���
，與襲用鄭玄說之態度、形式不同。可見盧辯雖兼采鄭、王詁訓，然就徵引

數量、對二家之取捨態度觀之，實以鄭玄為尊。劉知幾曰：「魏晉朝賢辨論時

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
��� 陳澧曰：「不獨魏晉為然，南北朝議禮者，尤

多引鄭說，見諸史及《通典》者，不可勝舉也。」
���
其言甚是。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7a。
��0 同前註。
��� 按劉世珩曰：「陸校本『魯』作『吳』，當從。」（劉世珩：《孔子家語札記》，見
王肅注：《孔子家語》，札頁 �a。）《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字子
游。⋯⋯為武城宰。」（〔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00� 年〕，
第 7 冊，卷�7，頁 ��0�。）疑陸校本、劉世珩乃從《史記》說。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詳參後文，以見盧辯「以《家語》異文為非」之例，於此不贅。
��� 〔宋〕王溥：《唐會要》（長沙：商務印書館，���� 年），頁 ��07。
��� 〔清〕陳澧：《東塾讀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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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鄭玄、王肅、盧辯立說同異考

鄭玄才高博洽，門人著錄，多至數千
���
。皮錫瑞謂其時「經生皆從鄭氏，不

必更求各家。」
��7
可見鄭學之盛。及三國之時，王肅認為鄭說容或未安，亦遍解

群經，欲奪易其學。鄭玄、王肅並通古今，而注群經。前人學者，或囿於成見，

於王肅經說、為人，皆有微辭。其甚者，更詆毀之曰心術不正，既黨附司馬氏；

復以好名之故，奪易鄭學，使經說、朝章，盡出於己
���
。然究其實，王肅實未黨

附司馬氏
���
。其次，王肅為人，亦無愧於儒者風範，故陳壽許其「亮直多聞，能

析薪哉！」
�70
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劉寔謂肅方於事上，不求苟合，而治身不

穢
�7�
。覈以史實，陳壽、劉寔之說皆然。至於王肅說經，實亦有功於禮學。王應

麟曰：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丘為一；禘是五年大祭先

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學，

先儒韙之。
�7�

又侯康《補三國藝文志》「王肅《聖證論》十二卷」條云：

王肅經解，平易近人，故晉宋以下多從之。近世崇尚鄭學，攻肅者幾於身

無完膚。平心而論，肅經解豈無一得？其立異於鄭，猶鄭之立異於賈、

馬、何、許。此得彼失，本可並存。
�7�

侯康指出清人尊鄭，故多攻擊王肅。然平心論之，鄭、王之說，實各有勝場。學

問之道，踵事增華。後人之於前賢，當就其所安，而正其所非。王肅之與鄭玄立

��� 有關鄭氏弟子姓名、生平，詳參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
張舜徽：《鄭學叢著》（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00� 年），〈鄭學傳述考〉，頁
�0�-���；王利器：《鄭康成年譜》，頁 �7�-���。

��7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 頁���。
��� 詳參陳澧：《東塾讀書記》，頁 ���、同前註，頁 ���-��0、黃慶萱：《魏晉南北朝易學
書考佚》，頁 ��-��、李振興：《王肅之經學》，頁 �7-��。

��� 詳參黃慶萱：《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頁 ��-��。
�70 陳壽：《三國志》，第 � 冊，卷 ��，頁 ���。王肅之行事，後人或頗有微辭，詳參同前
註；李振興：《王肅之經學》，頁 �7-��。

�7� 陳壽：《三國志》，第 � 冊，卷 ��，頁 ���。
�7� 〔宋〕王應麟撰，〔清〕翁元圻輯：《困學紀聞注》（上海：中華書局，���0 年《四部
備要》本），卷 �，頁 �7b。

�7� 〔清〕侯康：《補三國藝文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年），卷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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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實與鄭玄之立異於賈逵、馬融同旨
�7�
。楊晉龍比對鄭、王治學、為人，以為

二人，皆清高不俗，博學閎通、兼綜古今；二家經解最大之區別，在於王肅「絕

不用緯書之說」
�7�
，其言是也。本節欲就盧辯《大戴禮記注》，以見鄭、王立說

同異，及盧辯經說所從。

（一）盧辯兼取鄭玄、王肅論說例

〈易本命〉：「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之）〔主〕
�7�
蟲，故蟲八（月）

〔日〕〔而〕
�77
化也。」

�7�
盧辯曰：

（「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之大數盡於八也。（「風（之）〔主〕

蟲」，）蟲有蟄見，似風動息也。（「故蟲八（月）〔日〕〔而〕化

也」，）蟲多生非類也。
�7�

按《大戴》是文與《家語．執轡》互見
��0
，其言曰：

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主〕
���
（虫）〔蟲〕

���
，故（虫）

〔蟲〕
���
八（月）〔日〕

���
而生。

���

可見二書文近。王肅《家語注》：

風之數盡於八。凡（虫）〔蟲〕
���
為風，風為主也。

��7

�7� 有關鄭玄與賈逵、馬融經解同異，詳參李威熊：《馬融之經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7� 年）、車行健：〈論鄭玄對《禮記．月令》的考辨〉，
《東華人文學報》���� 年第 � 期，頁 ���-��� 等。

�7� 楊晉龍：〈神統與聖統──鄭玄王肅「感生說」異解探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 � 期（���� 年 � 月），頁 ���-���。

�7� 〔清〕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續修四庫全書》，第 �07 冊影印清乾隆甲寅 (�7��)
刻顨孔氏所著書本），卷 ��，頁 �0b。

�77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 ��，頁 ��a。
�7�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7b。
�7� 同前註。
��0 按《大戴》是文亦見《淮南．墜形》（劉安撰，高誘注：《淮南子》，卷 �，頁 �a），惟
《淮南》是文高誘無注，故不論。

��� 據王肅注「風為主也」改（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王肅注：《孔子家語》（上海：商務印書館，���� 年《四部叢刊》本），卷 �，頁 �b。
��� 同前註。
���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 ��，頁 ��a。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王肅注：《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本），卷 �，頁 �b。
��7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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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辯「風之大數盡於八」，實本諸《家語》王肅注「風之數盡於八」。

盧辯復釋《大戴》「故蟲八（月）〔日〕〔而〕化也」，曰：「蟲多生非類

也。」審《周禮．大宗伯》曰：「以禮樂合天地之化。」
���
鄭玄曰：

能生非類曰化。
���

是知盧辯「蟲多生非類也」，即本諸鄭玄「能生非類曰化」。可見盧辯兼取鄭玄

《周禮注》及王肅《家語注》。

（二）鄭玄、王肅、盧辯三家同說例

(�)〈衞將軍文子〉：「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

公西赤之行也。」
��0
盧辯曰：

公西赤，魯人也，字子華。
���

按《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
���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

公西赤字子華。
���

《集解》引鄭玄曰：「魯人。」
���
可見鄭玄、王肅、盧辯三家同說。

(�)〈衞將軍文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於〕���
《詩》也，

〔則〕
��� 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7

盧辯曰：

為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職》曰：「天揖〔同姓，時揖〕
���
異

���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頁 �7a。
��� 同前註。
��0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 同前註。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司馬遷：《史記》，第 7 冊，卷 �7，頁 ���7。
��� 同前註。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同前註。
��7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7a。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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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士）〔土〕
���
揖庶姓。」《家語》曰「以為異（事）〔士〕」

�00
，

言「殊異之士」，似妄也。
�0�

按盧辯是注不僅訓解《大戴》，更比對《大戴》、《家語》正、注文。考《大

戴》是文與《家語．弟子行》互見，其文曰：

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

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0�

可知《大戴》「異姓」，《家語》作「異士」。王肅曰：

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為異姓。」 姻也，以兄之女妻之者

也。
�0�

王肅注解《家語》「異士」，曰：「殊異之士也。」又云：「《大戴》引之曰：

『以為異姓』。」知王肅亦嘗比對《家語》、《大戴》異文。王肅復釋《大戴》

「以為異姓」之義曰：「 姻也，以兄之女妻之也。」可見王肅謂《大戴》「異

姓」，指孔子以其兄之子為南宮縚之妻。考《周禮．司儀職》曰：

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0�

鄭玄曰：

異姓，昬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衞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

（善）〔言〕
�0�
言義，其聞《詩》也，一曰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

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妻之也。
�0�

可見《周禮》之「異姓」，與《大戴》之「異姓」同。王肅注解《家語》，一

方面循文責訓，釋《家語》「異士」為「殊異之士」；同時亦比較《家語》異

文，並兼存異說曰：「《大戴》引之曰：『以為異姓。』 姻也，以兄之女妻

之也。」王肅以「異姓」為「 姻」，實同於鄭玄《周禮注》以「異姓」為「

姻」。

至於盧辯訓解《大戴》曰：「以兄之子妻之也。」亦用鄭義。此外，盧辯復

��� 同前註。
�00 同前註；《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0。
�0�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7a。
�0�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頁 �b。
�0� 同前註。
�0�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頁 �a。
�0� 同前註，卷 ��，〈校勘記〉，頁 �a。
�0� 同前註，卷 ��，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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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周禮》「異姓」之義，駁《家語》正、注文之非。總此可知，王肅、盧辯以

所注解典籍之文辭不同，故說義亦殊。惟就「異姓」之釋義言之，二家實同用鄭

玄《周禮注》「婚姻」之說。

(�)〈盛德〉：「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人〕 �07
以為軜，故

〔曰〕
�0�
：御四馬〔者〕

�0�
，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

��0
盧辯

曰：

（「司會、均（入）〔人〕以為軜」，）軜在軾前，歛六轡之餘。《詩》

云：「（鑒）〔鋈〕
���
以（歛）〔觼〕

���
軜。」司會，冢宰之屬，中大夫

二人。會，計也，（立）〔主〕
���
天下之大計。〈王制〉曰：「司（馬）

〔會〕
���
以歲之成質於天子」也。

���

按《大戴》是文與《家語．執轡》互見，其文曰：

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

正六官。
���

可見二書文近。王肅曰：

納，驂馬轡。轡（擊）〔繫〕
��7
軾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之戒，以

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副，故不在其六轡，而當納（故）
���
位。

���

王肅以「納」為「驂馬轡」，以為轡乃繫於軾前。盧辯云「軜在軾前」，與王肅

同。然盧辯引《詩》明旨，則為王肅所未及。《詩．小戎》曰：

�07 孫詒讓：《大戴禮記斠補》，頁 ���。
�0� 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卷 �，頁�b。
�0� 同前註。
��0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a。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7b；《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
��� 戴德：《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按《雅雨堂》本作「觖」（《大戴禮記》
〔《雅雨堂》本〕，卷 �，頁 7b）。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7b；《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

��� 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卷 �，頁 �b。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a。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7 王肅注：《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本），卷 �，頁 �b。
��� 同前註，卷 �，頁 �a。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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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0

《詩》「鋈以觼軜」，即盧辯引《詩》之本。毛《傳》曰：

軜，驂內轡也。
���

王肅「納，驂馬轡」，說與毛《傳》同。又鄭玄曰：

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為飾也。軜繫於軾前。
���

王肅「轡（擊）〔繫〕軾前者」，即本諸鄭玄《箋》「軜繫於軾前」。因之，王

肅是注，實兼取毛、鄭二家之論。孔穎達曰：

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

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

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觼也。
���

由是可知，四馬八轡，而御者惟執六轡。至於納者，納驂內轡，無須牽挽，而繫

於軾前，制馬之左右，使遂人意。《大戴》、《家語》並以「御四馬〔者〕，執

六轡」，喻司會、均人之屬。王肅曰：「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之戒，以周知四

方之治，冢宰之副，故不在其六轡，而當納（故）位。」盧辯：「軜在軾前，歛

六轡之餘。」二家皆以司會居副，若納之不在六轡之位。其說並與鄭玄同。

至於盧辯引《禮記．王制》明司會之職，以為司會乃冢宰之屬，中大夫二

人，主天下之大計。查《周禮．天官．冢宰》：「司會，中大夫二人。」
���
即盧

辯「司會，冢宰之屬，中大夫二人」之據。《周禮》鄭玄《注》：

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
���

盧辯「會，計也，（立）〔主〕天下之大計」，說與鄭玄同。又《周禮》述司會

之職曰：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

司會總掌邦計，故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大計。」王肅：「司會掌邦之六典、

八灋之戒，以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副。」即本諸《周禮》。至於盧辯引《禮

��0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卷 � 之 �，頁 ��a。
��� 同前註。
��� 同前註。
��� 同前註，卷 � 之 �，頁 ��b-��a。
���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頁 ��b。
��� 同前註。
��� 同前註，卷 �，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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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王制》：「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
��7
即《周禮》「以參互攷日成，以月

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
之義。由此可見，鄭玄、王肅、盧辯之說並同。

(�)〈本命〉：「百官備，百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

者，（扶）〔杖〕
���
而起；身自執事而後事行者，面詬

��0
而已。」

���
盧辯曰：

（「扶而起」，）謂天子諸侯。（「（扶）〔杖〕而起」，）謂士大夫。

（「面詬而已」，）謂庶人。
���

按《大戴》是文並與《禮記》、《家語》互見。《禮記．喪服四制》曰：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

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
���

又《家語．本命解》：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

執事行者，面垢而已。
���

可見三書之文近。《禮記》鄭玄《注》：

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
���

又王肅注解《家語》「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曰：

謂天子諸矦也。
���

復注解「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曰：

卿大夫也。
��7

又注解「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曰：

謂庶人也。
���

是知王肅之論，實本諸鄭玄。至於盧辯注解《大戴》，說亦與鄭、王同。

��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b。
���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頁��b。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b。
��0 按「詬」字，《雅雨堂》本、聚珍本並作「垢」（同前註；《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a。
��� 同前註，卷 ��，頁 �a。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b-��a。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7 同前註。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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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上諸證，知王肅解經，實亦取資於鄭玄之說，非純與鄭立異也。

（三）鄭玄、王肅異說，而盧辯各有取捨例

�. 鄭玄、王肅異說，而盧辯從鄭玄論說例

〈衞將軍文子〉：「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

盧辯曰：

〈小雅．節〉之四章。殆，近也。
��0

按盧辯首先點明《大戴》引《詩》之本，繼釋其義。考《家語．弟子行》曰：

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

可見《大戴》、《家語》之文互見。二書引《詩》，並見〈小雅．節南山〉，其

文曰：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

盧辯曰：「〈小雅．節〉之四章。」即點明《大戴》引《詩》之本。毛《傳》

曰：

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
���

毛《傳》「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乃以「殆」為「危殆」。鄭玄曰：

殆，近也。為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者〕，
���
無小人

近。
���

鄭玄以「殆」為「近」，以為「無小人殆」，謂「無小人近」，其說與毛《傳》

異。王肅注解《家語》曰：

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則已也。殆，危也。無以小人至於危也。
���

王肅「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則已也。」即本諸毛《傳》。又王肅「殆，危

也。無以小人至於危也」，亦近於毛《傳》「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至於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0 同前註。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卷 �� 之 �，頁 �a。
��� 同前註。
��� 同前註，卷 �� 之 �，〈校勘記〉，頁 ��a。
��� 同前註，卷 ��之 �，頁 �a。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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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辯注解《大戴》曰：「殆，近也。」則與鄭《箋》同。由此可見，鄭玄、王肅

說義不同，而盧辯從鄭玄說。

�. 鄭玄、王肅異說，而盧辯從王肅論說例

(�)〈衞將軍文子〉：「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

〔乎〕
��7
如斷，是卜商之行也。」

���
盧辯曰：

卜（啇）〔商〕
���
，衞人，字子夏，為魏文侯師。

��0

按《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

卜商，衞人，字子夏。⋯⋯魏文矦師事之。
���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

卜商字子夏。⋯⋯為魏文侯師。
���

《集解》引鄭玄曰：「溫國卜商。」
���
知鄭玄、王肅述卜商之籍貫不同。盧辯云

「 人」者，與《家語》同。

(�)〈衞將軍文子〉：「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

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
���
盧辯曰：

高柴，齊人也。字子羔，為祁宰。
���

按《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
���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集解》引鄭玄曰：「衞人。」
��7
鄭玄以高柴為衞人，與

《家語》「齊人」異。盧辯「高柴，齊人也」，乃本諸《家語》。

(�)〈本命〉：「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

��7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a；《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0�。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a。
��0 同前註。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a。
��� 司馬遷：《史記》，第 7 冊，卷 �7，頁 ��0�-��0�。
��� 同前註，頁 ��0�。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7a-b。
��� 同前註，卷 �，頁 7b。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a。
��7 司馬遷：《史記》，第 7 冊，卷 �7，頁 ����。

盧辯《大戴禮記注》與「鄭、王」論說異同考

-���-



男五十而〔有〕
���
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八）〔十〕

���
也。」

��0

盧辯曰：

案《周禮．媒氏職》曰：「令〔凡〕
���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

則〉曰「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十五笄，二十而嫁。」
���
《尚

書大傳》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曰：「有鰥在下，

曰虞舜。」喪服為夫之姑姉
���
妹之長殤。然則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為

姻之年；十六、十四為嫁娶之期。今有三十、五十，（創）〔則〕
���
非

也。故譙周（六）〔云〕
���
：「師言此說，（近）〔似〕

���
漢初學者所續

焉。」
��7

按盧辯廣引諸說以明嫁娶之禮，實於古有徵
���
。考嫁娶之年，亦涉及鄭、王異

說。《禮記．禮運》：「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
鄭玄曰：

〈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70

鄭玄從《周禮．媒氏》說
�7�
，以為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禮記．昬

義》孔穎達《正義》引鄭玄說曰：

鄭《目錄》云：「名曰昬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

《別錄》屬吉事也。」謂之「昬」者，案鄭〈昬禮目錄〉云：娶妻之禮，

���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 ��，頁 �0a。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b。
��0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
��� 戴德：《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
��� 按《禮記．內則》作「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見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
義》，卷 ��，頁 ��b。

��� 按「姉」字，《雅雨堂》本、聚珍本並作「姊」，見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
本），卷 ��，頁 �a；《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a；《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

��� 同前註。
��� 同前註。
��7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b-�a。
��� 詳參《禮記．昬義》孔穎達《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

正義》，卷 ��，頁 �a-b）、《穀梁傳》范甯注引譙周說（〔晉〕范甯集解，〔唐〕楊
士勛疏：《春秋穀梁注疏》〔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頁
�b-�a）。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
�70 同前註。
�7�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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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昬為期，因名焉。�7�

孔穎達曰：

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為婦長殤」

者，關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昬禮則早矣。�7�

鄭玄以為男子必三十而後娶，女子必二十而後嫁，惟天子、諸侯，不以此限。

《周禮．媒氏》賈公彥《疏》引王肅曰：

《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

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

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

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

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

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

此以往，則自昬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

極法耳。
�7�

王肅引《家語．本命解》
�7�
，以證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

娶。王肅復謂「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乃嫁娶之極限，非謂必三十而

娶，二十而嫁，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

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7�
，鄭玄曰：

中春陰陽交，以成昬禮，順天時也。�77

賈公彥引王肅《聖證論》曰：

吾幼為鄭學之時，為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皆以秋

冬〕
�7�
。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詩》：「東門之楊，其

葉牂牂。」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

�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
�7� 同前註，卷 ��，頁 �b。
�7�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頁 ��b。
�7�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7�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頁 ��a。
�77 同前註。
�7� 鄭玄注，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王文錦審定：《周禮注疏》，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
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000 年），頁 ��7，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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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東方，時可以嫁娶。⋯⋯時尚暇務須合昬因，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

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失也。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

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

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為此驗也。而玄云「歸，使

之來歸於己，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昬，而

曰「旭日始旦」，何用哉？《詩》以鳴雁之時納采，以（感）〔昬〕�7�
時

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昬姻

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

農業起，昬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也。」��0

王肅「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謂以仲春為嫁娶之期，始於馬

融。馬融之說，無考，李威熊釋曰：「王氏旨在駁鄭說，因未引馬氏全文，故未

知彼義旨也。」
���
《詩．匏有苦葉》：「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
鄭玄曰：

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

矣。
���

王肅《聖證論》「玄云『歸，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時』」，即就鄭玄《詩箋》

「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而言。又《家語．本命解》曰：

群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耦。男子窮天數也。霜降

而婦功成，嫁娵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 禮而殺於此。
���

王肅曰：

季秋霜降，嫁娵者始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
���

又曰：

泮，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援桑， 禮始殺，言未止也。至二月，農事

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比）〔此〕
���
月故也。《詩》云：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當及冰未泮散之盛時。
��7

�7� 同前註，頁 ���，注 �。
��0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頁 ��a。
��� 李威熊：《馬融之經學》，頁 ���。
���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卷 � 之 �，頁 �a。
��� 同前註。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同前註。
��� 王肅注：《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本），卷 �，頁 ��a。
��7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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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肅以嫁娶之期，屬之於秋，故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娵者行焉」，並謂《詩．

匏有苦葉》：「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之「歸」，「非請期之名也」。又王肅

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者，謂男三十、女

二十，乃嫁娶年齡之極限。《家語》「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以為婚

嫁之期，始於季秋霜降之時，而止於仲春「冰泮」。然男三十、女二十，乃嫁娶

年齡之極限，故特許於仲春之月嫁娶，而不限於季秋，因曰「中春之月者，所謂

言其極法耳」。由此可見，鄭玄以中春為嫁娶之期，而王肅則以季秋霜降為嫁娶

之期，二說不同。庾蔚之云：「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王為優矣。」
���
盧

辯或以王肅之說較鄭玄合理，故從肅說。盧辯「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為 姻之

年；十六、十四為嫁娶之期。」則本諸《家語》「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

化，是則可以生民矣」
���
。

至於盧辯云「今有三十、五十，（創）〔則〕非也。故譙周（六）〔云〕：

『師言此說，（近）〔似〕漢初學者所續焉。』」盧辯以為《大戴》云「中古男

三十而娶」、「太古男五十而〔有〕室」，與「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為 姻之

年；十六、十四為嫁娶之期」不合，故引譙周之說，以證云「三十」、「五十」

者，乃漢初學者所續，則為王肅所未及。可見盧辯雖從王肅說以論男女嫁娶之年

期，然亦就《大戴》原文，自為注解。

（四）鄭玄、王肅、盧辯三家異說例

〈本命〉：「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

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終）〔始〕
��0
也，〔死者，生之終也。有

始〕
���
則必有終矣。」

���
盧辯曰：

（「分於道謂之命」，）道為冥化自然之道也，人（莫違）〔資始〕
���

���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 年），第 � 冊，卷 ��，頁 ��7�。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0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 ��，頁 ��a-b。
��� 同前註。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
��� 戴德：《大戴禮記》（《雅雨堂》本），卷 ��，頁 �a；《大戴禮記》（聚珍本），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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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或分得其長，〔或〕
���
分得其短，其（變）〔中〕

���
修

���
促謂之命

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形於一謂之性」，）（刑）〔形〕
��7
，

法象也。凡人稟於木則象之以仁，受於金則〔象之〕
���
以義。孔子曰：

「天命之為性。」性者，資於（末）〔未〕
���
生之前，發於既生之後，

原其所〔始〕
�00
，故於此言之。⋯⋯（「故命者，性之（終）〔始〕

也」，）命初分於道，則是生之始也。分道則修短已定，故為生之終，是

以始末舉也。
�0�

按盧辯引孔子「天命之為性」，以明《大戴》「命」、「性」之義。考《家語．

本命解》曰：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

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

矣。
�0�

可見《大戴》之文與《家語》互見。王肅注解《家語》「分於道，謂之命」，

曰：

分於道，謂始得為人。故下句云性命之始。
�0�

又解「形於一，謂之性」，曰：

人各受陰陽以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
�0�

王肅以人因道而生，故曰「分於道，謂始得為人」。盧辯釋「分於道」曰：「道

為冥化自然之道也，人（莫違）〔資始〕焉」，謂道為萬物之始，人亦資之以

生。其說近於王肅「分於道，謂始得為人」。然王肅曰「故下句云性命之始」，

又曰「人各受陰陽以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蓋以「命」、「性」為一。至於

盧辯兩引孔子之言，以明「命」、「性」之義，實謂「命」、「性」有別。審

��� 同前註。
��� 同前註。
��� 按「修」字，《雅雨堂》本、聚珍本並作「脩」（同前註）。
��7 同前註。
��� 同前註。
��� 同前註。
�00 同前註。
�0�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a。
�0�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0� 同前註。
�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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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顏淵》：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0�

《論語》「死生有命」，即盧辯「孔子曰：死生有命」之據。《白虎通．壽

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
�0�

《白虎通》以「命」為「人之壽」，與《論語》「死生有命」之「命」同。盧辯

釋《大戴》「命」之義曰：「或分得其長，〔或〕分得其短，其（變）〔中〕修

促謂之命也。」又曰：「化窮者，身也。數盡者，年也。」「命初分於道，則是

生之始也。分道則修短已定，故為生之終，是以始末舉也。」知盧辯實以「命」

為「壽命」，故謂或分得其長，或分得其短，其中修促，即謂之命。

又王肅以為人之受諸「道」、「一」者，乃剛柔之性。至於盧辯引孔子「天

命之為性」，以明「形於一謂之性」，並曰「凡人稟於木則象之以仁，受於金則

〔象之〕以義」，以人性與木，仁；金，義相比附，其說與王肅異。審盧辯所引

孔子之言，見《禮記．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07

鄭玄曰：

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

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

也。」
�0�

鄭玄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並引緯書為證
�0�
，蓋以

�0�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本），卷 ��，頁 �b。

�0� 〔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 年），上冊，頁
���。

�0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
�0� 同前註。
�0� 按《詩．大雅．烝民》孔穎達《正義》曰：「《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
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

義：《毛詩正義》，卷 �� 之 �，頁 ��a。）是知鄭玄《禮記注》云「《孝經說》」者，乃
《孝經援神契》。又蕭吉《五行大義》三引《詩緯》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

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清〕王仁俊輯：《詩緯》，收入《緯書集成》〔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本〕，下冊，總頁 �0��。）王仁
俊云《禮記．中庸注》「木神則仁」諸句乃《詩緯》，曰：「此不知《詩》何緯。」（總

頁 �0��。）謂不知其確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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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為一，故孔穎達釋鄭玄引《孝經說》之義曰：

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不云命

者，鄭以通解性命為一，故不復言命。
��0

鄭玄「通解性命為一，故不復言命」，與王肅《家語注》以「命」、「性」為一

相近。然而，王肅以為人之受諸「道」、「一」者，乃剛柔之性，異於鄭玄從緯

書之說，以金、木、水、火、土五行與「性」相比附。

總上之論，知盧辯引孔子「天命之為性」，以明「形於一謂之性」，並曰：

「凡人稟於木則象之以仁，受於金則〔象之〕以義」，以人性與木，仁；金，義

相比附，實本諸鄭玄說。然盧辯分釋「命」、「性」之義，以「性」為「資於

（末）〔未〕生之前」，「命」為「修短已定」之「壽命」，與鄭玄、王肅並

異。

五、後語

綜合本文諸證，知盧辯注解《大戴》，於「鄭、王」立說殊異者，或從

鄭說，或右王說；其進者，或補鄭、王之未備，或捨鄭、王之說，而自為新

解；並無定例。後人或囿於《北史．儒林傳》之言
���
，以為北朝《禮》學「宗

鄭氏」
���
，又謂北人「能專宗鄭（玄）、服（虔），不為偽孔（安國）、王

（弼）、杜（預）所惑。」
���
然究其情，實未必然

���
。審西漢經學，以今文為

主；東漢經學，以古文為主。兩漢經師雖各有崇尚，然其時治學，崇尚兼通。陳

��0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頁 �a。
��� 李延壽：《北史》，第 � 冊，卷 ��，頁 �70�。
���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頁 �70。
��� 同前註，頁 ���。
��� 有關南北經學崇尚問題，詳參劉師培著，陳居淵注：《經學教科書》（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00�年），頁 7�-7�。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年），頁7�-��。簡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
司，��7� 年）。汪惠敏：《南北朝經學初探》（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7� 年）。陳鴻森：〈北朝經學的二三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 本第  � 分（���� 年  �� 月），頁  �07�-��0�。何淑蘋：〈北朝經學相關問題試
探〉，收入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八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000 年），
頁 �-��。古勝隆一：〈北朝經學與《老子》〉，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集刊
編輯委員會編：《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四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00� 年），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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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福總論兩漢經師曰：

漢人通經，至融而稱極盛。通一經者，樊光、李巡；通二經者，申培、孟

卿；通三經者，后倉、江公；通四經者，孔安國、夏侯勝；通五經者，董

仲舒、劉向；通六經者，劉歆、何休；通七經者，荀爽、張寬；通八經

者，孫炎；通九經者，王肅；通十經者，鄭玄；通十一經者，僅馬融一人

而已。
���

可見兩漢經師，多兼治數經，不守家法，此漢儒所稱之通儒者也。鄭玄師事馬

融，及其解經，並未盡同於馬氏；至於王肅解經，或取鄭說，或別為注解；實皆

秉承漢儒兼通之意。

盧辯注解《大戴》或兼取眾說，或循文責訓，並無定例，其意蓋同於漢魏諸

儒兼通之旨
���
。南北朝時研治《大戴》者，盧辯以外，尚有崔靈恩。崔氏《三禮

義宗》雖亡，然可就馬國翰、黃奭、王謨等輯佚所得，窺其梗概。簡博賢、柯金

虎並據《三禮義宗》佚文，論崔氏《禮》學，云「崔書旨在總諸儒禮說而評之，

則必多涉異義，廣從據依；所以賅悉其義，而號為義宗也。是以說雖宗鄭，而不

排他說；不特時見從王，亦間取諸家之義。」
��7
可見南北朝之《禮》學，實不遵

從一家
���
。學者囿於成見，以為北朝經學，專主一家，說實未安。

��� 陳邦福：《後漢馬季長先生融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0 年），頁 �。
��� 按魏晉之時，鄭、王之學迭興，其時經師解經，亦兼采眾說，不囿一家。有關魏晉經
師學說風尚，詳參王韶生：〈荊州學派與三國學術之關係〉，《崇基學報》第�卷第�期
（���� 年 �� 月），頁 ��-��；汪惠敏〈荊州學風與三國時代經學之關係〉，《孔孟月
刊》第 �� 卷第 � 期（���0 年 �� 月），頁 ��-��、〈三國時代經學之流變〉，《孔孟學
報》第 �� 期（���� 年 � 月），頁 ���-���、《三國時代之經學研究》（臺北：漢京文
化事業公司，����年）；魯錦寰：〈漢末荊州學派與三國政治〉，《中州學刊》���� 年
第 � 期，頁 �0�-��0；程元敏：〈季漢荊州經學（上）〉，《漢學研究》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頁 ���-���、〈季漢荊州經學（下）〉，《漢學研究》第 � 卷第� 期
（���7 年 � 月），頁 ���-���等。

��7 簡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頁 ��0。又柯金虎云崔書「多申鄭義」，又曰：
「義宗雖宗鄭，亦間取諸家，蓋名為義宗，欲總諸儒禮說而評之，必多涉異義，廣從據依

也。」復曰：「人謂崔氏黜王，然亦有用王氏說者。」（柯金虎：《魏晉南北朝禮學書考

佚》〔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年〕，頁 7��。）說與簡氏
同。

��� 按其時不僅《禮》學如是，他如《春秋》、《易》、《詩》等亦如之。有關論說，詳參簡
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黃慶萱：《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徐芹庭：《魏

晉七家易學之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77 年）、汪惠敏：《南北朝經學初探》、
張寶三：《毛詩釋文正義比較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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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肅經解，實有匡正鄭說之功。故歷代學者，或兼采肅說，以備眾議；或直

取肅說而捨鄭說；皆不乏其人
���
。盧辯以後，研治《大戴》而兼取肅說者，宋有

楊簡《先聖大訓》、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王應麟《困學紀聞》、《玉海》

等。及至清代，《大戴》之學漸盛，戴震、盧文弨、孔廣森、王念孫、汪照、王

聘珍等，皆參王肅群經故訓、《家語》，注解、校讎《大戴》。其中如孔廣森心

儀鄭玄，志為傳經，築堂曰「儀鄭堂」；及其治理《大戴》，則曰「於《家語》

殊文、別讀，獨置而弗論也」
��0
，以示尊鄭排王之意。然究其實，孔廣森《大戴

禮記補注》亦有捨鄭從王者。如〈哀公問於孔子〉：「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

廢其會節。」
���
孔廣森曰：

王肅曰：「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疏之節。」
���

查《大戴》文並見《禮記》、《家語》，《禮記．哀公問》：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

又《家語．問禮》：

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成事。
���

是知《大戴》、《禮記》、《家語》文近。鄭玄《禮記注》：

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
���

鄭玄以「能」為「能力」，謂君子以其持禮之能，教於百姓，故孔穎達曰：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者，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學之既能，

迴持此能，以教百姓也。」
���
又鄭玄以「會節」為「上事之期節」，孔穎達曰：

「會，由期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也。既教百姓，故使百姓不廢

���� 年）、陳鴻森：〈北朝經學的二三問題〉，頁 �07�-��0�、章權才：《魏晉南北朝隋
唐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年）、沈秋雄：《三國兩晉南北朝春秋左傳
學佚書考》（臺北：國立編譯館，�000 年）、何淑蘋：〈北朝經學相關問題試探〉，頁 
�-�� 等。

��� 李振興：〈王肅之經學概述〉，收入王靜芝等著：《經學論文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
公司，���� 年），頁 ���-���。章權才：《魏晉南北朝隋唐經學史》，頁 7�-7�。

��0 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錄〉，《大戴禮記補注》，序錄頁 �0a-b。
��� 戴德：《大戴禮記》，卷 �，頁 7a。
��� 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卷 �，頁 �a。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0，頁 7a-b。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0，頁 7b。
��� 同前註，卷 �0，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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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事之期節也。」
��7
即承鄭玄說而言。王肅《家語注》：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也。
���

又曰：

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踈之節也。���

王肅以「能」為「禮」，「會」為「男女之會」，「節」為「親踈之節」。是知

鄭玄、王肅異說。孔廣森注解《大戴》，雖云「於《家語》殊文、別讀，獨置而

弗論也」，然其注解〈哀公問於孔子〉，則捨鄭玄說而從王肅。王樹柟、黃懷信

或為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錄〉之言所囿，以為孔氏不取「《家語》殊文、

別讀」，並云：「孔氏作注，不取《家語》，惡其偽也。」
��0
實未得孔氏之《補

注》之情實。

��7 同前註。
��� 王肅注：《孔子家語》，卷 �，頁 �b。
��� 王肅注：《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本），卷 �，頁 �0a。
��0 王樹柟：〈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敘錄〉，《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續修四庫全
書》，第 �0� 冊影印光緒九年陶廬叢刻本），注目頁 �a。又黃懷信曰：「孔氏作注不
取《家語》，惡其偽也。」（黃懷信：〈題解〉，《大戴禮記彙校集注》，上冊，題解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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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辯《大戴禮記注》與「鄭、王」論

說異同考

鄭麗娟

大、小《戴記》傳自漢儒，俱《禮經》之羽翼。及馬融、盧植、高誘、鄭

玄詁《禮》，陸德明釋文，咸取小戴《禮記》，其學始顯。至唐撰定《五經正

義》，而《禮》尊鄭注，利祿所在，學者慕焉。至於《大戴》，兩漢經師不為傳

注，其學晦而篇卷缺。清代以前，注解《大戴》全書者，僅北周盧辯一家而已。

盧辯之撰《大戴禮記注》，於《大戴》之流傳，功用甚大。

傳世本盧辯《大戴禮記注》雖非完帙，然盧辯乃注解《大戴》全書之第一

人，且其書未經後人刻意刪削，頗近原始，不僅為探究南北朝《大戴》學，及其

時學說風尚之津梁，亦為後人研治《大戴禮記》之明鑒。本篇之撰，欲比對盧辯

《大戴禮記注》與鄭玄、王肅經說之同異，以見盧辯對二家論說之取捨，進而旁

窺南北朝學術風貌。或能釐正前說之未備，冀有助於盧辯《大戴注》及南北朝經

學之研究。

關鍵詞：盧辯　《大戴禮記》　鄭玄　王肅　南北朝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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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Lu Bian’s Commentary on the Da Dai Liji, 
with Comparison of His Works to Those of Zheng Xuan 

and Wang Su

CHENG Lai Kuen

Handed down by scholars of the Han dynasty, the Da Dai Liji and the Liji 
were both books of rites, of equal scholarly importance until Ma Rong, Lu Zhi, Gao 
You, Zheng Xuan and Lu Deming wrote commentaries on the Liji, which immediately 
gained popularity among students of rites.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Liji, along with 
Zheng Xuan’s commentary, became the standard text, included in the classical canon 
Wujing zhengyi. The Liji once established, the Da Dai Liji came to be neglected by 
Confucian scholars of the Han dynasty, its text receiving little attention afterwards.

From the Han to the Qing, the only commentary on the Da Dai Liji was by Lu 
Bian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Although the Commentary on the Da Dai Liji we 
have today is not free from corruption, it nevertheless preserves the major part of what 
is believed to be the original version. The extant version accordingly can be seen as 
the best text available for not only research into Lu’s Commentary on the Da Dai Liji, 
but also as insight into the different schools of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period under 
study.

This thesis is in essence a study of Lu Bian’s Commentary on the Da Dai 
Liji, with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social milieu. Based on textual analysis, it aims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commentaries of Lu, Zheng and Wang Su. It also hopes to 
shed light on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Keywords: Lu Bian      the Da Dai Liji      Zheng Xuan      Wang Su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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